
““套路贷套路贷””里藏套路里藏套路 小心提防即可防小心提防即可防
近些年，不少人因为“套路贷”而

深陷困局，小勇就是其中之一。28 岁
的小勇（化名）工作之余，结交了郑某
等朋友，常常在一起吃饭、唱歌。刚开
始都是郑某等人请客，慢慢地他们也
开始暗示小勇应该表示表示了。一
日，过意不去的小勇向郑某的朋友朱
某借了 5000 元请客吃饭唱歌。以为
尽了“哥儿们”义气的小勇不会想到，
他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变化。

10天后，5000元借款到期，小勇无
力偿还，郑某介绍一个叫叶哥的人给
他，让他问叶哥借钱还朱某的 5000 元
借款。但是，叶哥告诉小勇，按照“行
规”，借 5000元需要写一张 10000元的
借条。同时，按照行规他们要走一个
银行流水，也就是10000元打到小勇的
卡上，小勇再取出来，但其中5000元要

当场拿给叶哥。小勇急着还钱，就答
应了，当面签下了 1 万元的借条。于
是，借 2万元签 5万元，借 3万元签 7万
元，借5万元签10万元，借10万元签20
万元……为了还债，小勇不断地借钱
——还旧账——借钱——还旧账，最
终在 3 个月的时间里欠下了 100 余万
元的债务。之后，小勇的生活完全变
了样子，他不敢出门，不敢告诉父母，
每天忍受着债主无休止的催债和威
胁。他换掉手机号码，关闭 QQ，不上
微信，但仍然被无孔不入的讨债人员
找到。经历再一次的逼迫和威胁，最
终，小勇选择了报警。

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以郑某、
朱某、叶某等人为首的团伙，利用虚假
合同、垒高债务的方式对小勇实施“套
路贷”犯罪。后来，该“套路贷”团伙经

检察机关起诉，郑某、叶某等人被法院
判处了刑罚。

崇明检察院检察官王琳提醒：所
谓“套路贷”，不是一般性的高利贷，也
并不是一个新的法律上的罪名，而是
一类、一系列犯罪行为的统称。其本
质上是一系列以借贷为名，骗人钱财
的违法犯罪活动。“套路贷”这类犯罪
行为最初可能起源于民间高利贷，其
后经过不断演变而成为不以获得被害
人支付的高额利息为目的，而是以获
得被害人财产为目的的犯罪行为。套
路贷可能会涉及多个罪名，根据不同
的犯罪事实，可能涉及诈骗罪、敲诈勒
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虚假
诉讼罪等。例如本案，相关被告人以
行规为由诱使小勇写下虚高的借条，
被害人因此形成并不需要对借条上的

高额数字进行还款，只对自己借的数
额还款甚至不用还款的错误认识，而
后通过平账等方式，使得借款数额不
断扩大，最终实现对小勇财产的非法
占有。最终，相关被告人被以诈骗罪
定罪处罚。

最后，崇明检察院提醒大家，在确
实遇到“套路贷”犯罪时，一定要及时
报案，并且将整个过程向公安民警描
述清楚，这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最有
力保护。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供稿

基本案情
某日早，小王骑电动自行车经过

老方家门前，老方饲养的狗突然窜出
撞倒小王，导致小王颅脑等处受伤、电
动车损坏。小王向法院起诉，请求判
令老方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修理费等
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方未将饲
养的狗进行拴养，致使狗撞倒小王，造
成小王人身和财产损失。老方作为狗
的饲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
老方赔偿小王相关损失。

法理评析
近年来，饲养动物的人群和家庭

大幅增长，为此因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逐渐成为突出的

社会问题。我国侵权法专门规定了饲
养动物损害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违反管理
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为加强对动物饲养
行为的管理和规范，法律和一些地方
性规范文件都对动物饲养人应当遵守
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养犬为
例，饲养人应当具备相应资格，并履行
登记、办证、年检、缴费及注销等手续，
并负有犬只安全性维持义务、犬只伤
人时的救助义务和危险预防义务。如
果饲养人违反管理规定，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老
方未对饲养的狗采取犬束犬链措施，

导致狗窜出撞到正常通行的小王，应
当赔偿小王的相关损失。

法官提示
每个人必须注意到采取的行为有

可能给他人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危险。
动物的饲养将导致危险源的产生，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作为危险源的开
启者，有义务对该危险源加以控制，饲
养人或管理人应当严格履行饲养动物
的相关管理规定。饲养犬类应当到指
定的机构申请办理养犬登记和年检，
定期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携带犬只
外出时应当系好束犬牵引带、戴嘴套、
入犬笼等安全防护措施，不得携带犬
只进入学校、医院、商场等人流密集场

所或者乘坐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等公
共交通工具。需要注意的是，他人挑
逗、投喂等可能诱发动物伤人等危险
行为。一旦发生动物致人伤害的，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协助伤者，及时
就医，做好安抚、赔偿工作。饲养动
物，应当遵守相关规定，尊重社会公
德，遵守公共秩序，做好文明饲养、安
全饲养。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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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帮扶让瘾君子重拾信心
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筑牢向化镇禁毒防线

“喂，老刘（化名），下午在家吗，我
来看看你，顺便跟你分享一个成功康
复的故事……”

“喂，李姐（化名），明天老时间，我
来你家坐坐……”

这些都是向化镇“一对一”禁毒志
愿者们，日常联系该镇辖区内戒毒康
复人员的电话内容，也是向化镇社会
面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一
个缩影。据悉，自该镇 2018 年 6 月建
立吸毒人员网格化管理工作体系以
来，充分发挥网格员队伍的作用，将吸
毒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录入、监督管控、
帮教救助服务、禁毒宣传教育等工作
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

“自从向化镇开展社会面吸毒人
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后，禁毒工作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以来全镇无
新增吸毒人员，如今网格化服务管理
已是我们向化镇禁毒工作的‘半壁江
山’了。”据该镇政法书记施斌介绍，
2018 年 6 月向化镇按照区禁毒办要
求，在该镇建立二、三级网格工作小
组。二级网格工作小组责任主体为镇

综治中心，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任组
长。三级网格工作小组责任主体为村

（居）综治工作站，村（居）委书记为组
长。社区民警、社区医生、网格巡查
员、禁毒社工、驻村保安、禁毒志愿者、
人口信息员、服务对象家属为组员。
通过定期尿检、上门宣传、家访谈心等
多种手段全程管控吸毒人员。

“目前全镇有 12 个三级网格，都
有明确的责任人，做到网中有格、格中
有人、人尽其责、责任明确、确保实
效。”施斌告诉记者，向化镇压实辖区
内各相关部门工作责任，以及相关工
作人员责任。同时强化考评奖惩制
度，对措施有力、成效明显的地区，以
及贡献突出的基层工作人员，镇禁毒
办给予奖励；对管理责任不清，措施落
实不力，导致发生网格内吸毒人员肇
事肇祸等重大问题的，将严肃追责。

在施斌看来，社会面吸毒人员网
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是禁毒工作中的一
项重要举措，它充分借助各方力量，对
社会面吸毒人员进行跟踪救治和帮
扶，把禁毒工作触角延伸到各个基层

村（居）中。
“本镇各三级网格均有专人对辖

区内吸毒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教，能做
好这项工作，全镇的禁毒志愿者们功
不可没。”据介绍，为了做好禁毒工作，
该镇 12个村（居）现有 365名禁毒志愿
者，均为各村驻村社保骨干、党员、有
一定能力的生产队长及平安志愿者。

这些禁毒志愿者中，一部分是“一
对一志愿者”，他们一人负责一个社会
面吸毒人员，对其进行日常帮教，如上
门进行禁毒宣传、解决救助生活困难、
进行心理干预等。另一部分志愿者会
定期巡查辖区内一些废旧厂房，防止
不法人员利用这些地方进行制毒；每
年 5—10 月他们会对辖区边缘地区的
农田进行检查，防止有人在农田里种
植大麻、罂粟等毒品源之物；他们还会
对辖区内一些疑似吸毒人员进行关
注，一旦发现对方是吸毒人员，立即向
所在网格汇报。

该镇戒毒康复人员阿冒（化名），
父母双亡，妻子与其离异，女儿由其亲
戚监护。他曾因吸毒多次被警方拘

留，更因为买毒品将家中老宅变卖。
2018年 7月阿冒出戒毒所后回到向化
镇，因生活非常困难，他对生活失去了
信心。

了解情况后镇禁毒办工作人员主
动上门帮他申请了民政临时救助，并
为他安排临时居住点，在他最困难的
时刻帮了他一把。同年 11 月，阿冒生
了一场大病，需要做手术，手术费却
没有着落。关键时刻又是镇禁毒办伸
出援手，一次次的援手让阿冒感受到
了政府的温暖，他立志痛改前非，从去
年 7 月至今再也没碰过毒品，在政府
帮助下还找到了一份工作。

“根据吸毒人员心理特点，我们有
针对性地安排志愿者与辖区内戒毒康
复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教，并安排专职
人员对其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
施斌表示，为消除辖区内戒毒康复人
员戒备心理并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
心，该镇不少禁毒志愿者和专职人员
跑断了腿、磨破了嘴。

“就业一人、挽救一家、安宁一
片。”在向化镇禁毒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目前该镇在册戒毒康复人员 145
名，其中 85%都已找到了工作。

□ 记者 沈俊

全镇未新增1名吸毒人员

365名禁毒志愿者功不可没

85%戒毒康复人员找到工作

陈家镇派出所陈家镇派出所::风雨中与民同行风雨中与民同行
8 月 9 日，随着台风“利奇马”逐

渐逼近上海，崇明警方随即投入到紧
张的防汛防台工作中。期间陈家镇
派出所全所上下一心，全力投入到护
卫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汛防
台工作中。

8月 9日上午，陈家镇派出所所长
李燕匆匆赶到陈家镇社会治理智能化
联动中心，了解辖区整体防汛防台情
况。通过加强派出所和辖区各级职能
部门对接，凝聚辖区政府部门全部力

量统筹做好防台工作。
与此同时，由副所长王俭带队的

一组民警联合奚家港边防派出所在奚
家港口开展防汛抗台工作，在现场维
护船只进港前的秩序，组织渔民固定
好渔船，并准备好生活用品，撤离到安
置点。

与此同时，在辖区内开展交通整
治的民警也趁着群众等红灯的机会提
醒过往行人回家后注意防汛防台。

当天夜里 22 时，陈家镇派出所民

警发现大风大雨中还有渔民滞留在奚
家港港内的渔船上，立即组织警力冒
着大雨跑到港口，劝离港内渔民，并护
送他们到安置点避险。

8月 10日一早陈家镇派出所安排
巡逻警力到辖区内开展巡查工作、清
除路面刮倒物，确保居民出行安全。
期间，有少数渔民迫不及待想回到船
上，但警方得到天气预报强风暴雨还
在接近中。该所教导员蒋希圣得知消
息后，立即带着民警赶到港口，劝阻这

些准备回船的渔民暂时不要上船，让
他们等待警报解除。一直到晚上，该
派出所多次安排巡逻民警在辖区内巡
视，及时排除险情。

至 8月 11日上午，风雨渐弱，上海
解除台风警报，转为大风蓝色预警，可
派出所的工作还在继续。“平安无小
事”，李燕和他的同事们将以辖区群众
的安全为第一目标，继续坚守在守护
辖区的第一线。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房产百事通

上海市房地产上海市房地产
交易相关知识交易相关知识

（（一一））
1、问：本市住房限购政策从何时

开始实施？
答：本市自 2011 年 1 月 31 日起实

施住房限购政策。

2、问：限购包括哪些住房？
答：住房限购包括新建商品住房

和二手住房。

3、问：限购政策以个人为单位还
是以家庭为单位？

答：以家庭为单位。

4、问：限购政策所指的“家庭”是
什么？

答：是指夫妻双方或夫妻双方及
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

5、问：什么是“本市户籍家庭”？
答：本市户籍家庭指具有本市常

住户口的居民家庭，以及有本市单位
职工集体户口的居民家庭。如居民家
庭成员中有 1 人系本市户籍，且作为
购买本市住房的产权人，该居民家庭
认定为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6、问：购买一手住房如何办理住
房限购审核？

答：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网上操
作系统完成购房合同（包括商品房预
售合同、商品房出售合同）备案后 60
日内，应持购房合同、《购房人家庭成
员及名下住房情况申报表》、购房人及
其家庭成员身份、户籍、婚姻、纳税证
明及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至房屋
所在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住房限
购审核。

7、问：购买二手住房如何办理住
房限购审核？

答：买方在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
时一并申请，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
根据审核结果，决定是否准予办理交
易过户。

8、问：限购政策中，如何判断购
买住房的时间？

答：购买本市住房的时间以购房
合同网上备案（网签合同）日期为准。

9、问：限购政策是否有面积限制？
答：限购政策按本市住房套数计

算，不以面积作为限购标准。

10、问：住房限购政策中本市户
籍居民家庭可以在本市购买几套住
房？

答：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名下无本
市住房的，限购 2 套住房；名下已有 1
套本市住房的，限购 1套住房；名下已
有 2套本市住房的不能再次购买。

□ 上海市崇明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供稿

上海明珠湖生猪专业合作社大新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NB000010X

上海明珠湖生猪专业合作社竖河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NB000011X

上海明珠湖生猪专业合作社堡镇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NB000004X

上海明珠湖生猪专业合作社西门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NB000008X

上海明珠湖生猪专业合作社三沙
洪 路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NB00000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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